
2023年质量安全的标语(汇总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质量安全的标语篇一

为保障我县的动物及其动物产品安全，规范养殖企业(小区)
免疫、消毒、无害化处理和安全使用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
剂等行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稳定。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养殖企业(小区)必须履行的行政义务，请认真执
行和严格遵守。

一、养殖场所具条件。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须做
到：1.选址要恰当。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动物屠宰加工场
所、动物及动物产品集贸市场、城镇居民区、人口密集区、
其他养殖场及主要交通干线500米以上;距离动物诊疗场所200
米以上;距离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3000米以上。2.
布局要合理。场区周围建围墙;生产、生活、办公区分开;生
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各养殖栋舍出入口设置消毒池
或消毒垫;各养殖栋舍之间距离应在5米以上或有隔离设
施。3.设施要配齐。要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疫苗冷冻(冷
藏)、消毒和诊疗等防疫设备和无害化处理、污水污物处理设
施设备;有相对独立的动物隔离舍。4.制度要健全。有免疫、
用药、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制度。5.
开业要申请。建成后要向县级兽医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申
报备案登记，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后方可开业。否
则，将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强制免疫必履行。养殖者应当依法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
疫义务。目前，国家规定的畜禽强制免疫病种，猪有口蹄疫，
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牛、羊有口蹄疫;鸡有禽流感，鸡
新城疫;鸭、鹅有禽流感，经过强制免疫的猪牛羊还要佩戴耳
标。否则，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引进动物要备案。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需从县外引进
动物饲养的，应当向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申报备案，取得合法
的检疫备案手续(《重庆市动物调运备案单》)，并按规定进
行隔离，隔离期满后方可混群饲养。

四、市外引种要审批。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需从市外引进
种用、乳用动物的，必须准备好材料，取得市动物卫生监督
所审批同意后才能引进：一是输入地饲养场(1)动物防疫合格
证;(2)隔离观察场所及养殖场平面图。二是输出地饲养场(1)
动物防疫合格证;(2)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3)拟输出动物
的养殖档案。。

五、种、乳用动物应检测。种用、乳用动物应当接受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定期检测;检测不合格的，应当按照规定予
以处理。否则，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代作处理，所需处理费
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还可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六、档案标识符要求。养殖场应按规定建立养殖档案。1.畜
禽的品种、数量、繁殖记录、标识情况、来源和进出场日
期;2.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等投入品的`来源、名称、使
用对象、时间和用量;3.检疫、免疫、消毒情况;4.畜禽发病、
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5.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否则，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对收购应当加施标识而没有
标识畜禽的，或者重复使用畜禽标识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对使用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没收
伪造、变造的畜禽标识和违法所得，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
以下罚款。



七、场地车辆要消毒。动物的饲养场地应当定期进行消毒。
运载工具、垫料、包装物等在装前卸后应及时清洗、消毒。
否则，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八、出售动物需报检。出售动物前，货主应向当地动物检疫
报检点申报检疫，经检疫合格并取得检疫证明后，方可出售。
否则，处动物货值金额10%以上50%以下罚款。按相关规定，
商品畜禽的数量以出栏的检疫证明为依据享受国家相关政策。
否则，不得申报项目补助。

九、病害动物要处理。饲养过程中出现的病死动物和染疫动
物，不得随意抛弃，要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否则，可以
处三千元以下罚款。饲养过程出现的死亡动物和染疫动物，
不得出售，否则，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同类检疫合格动物货
值金额1-5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刑事责任。

十、发现疫情要报告。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动物出
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的，应当立即向当地兽医主管部门、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采取隔
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

十一、食品安全要牢记。认真遵守兽药、饲料等投入品安全
使用规定，不使用“瘦肉精”等违禁药品，不得将人药当兽
药使用，要严格执行兽药休药期制度;禁止使用无产品质量标
准的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禁止使用过期、失效的兽药、饲料或
饲料添加剂;禁止使用餐厨垃圾饲喂动物。

十二、执法检查要配合。要如实向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提供与
动物防疫活动有关资料，不得阻碍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监
督检查，不得阻碍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动物疫病监测、
检测。否则，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违法行为单位处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行为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十三、民刑责任要承担。违反规定，导致动物疫病传播、流



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
反动物防疫、检疫规定，引发重大动物疫情，或者有引起重
大动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销售不合格动物及动物产品，情节
严重的，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追究责任。

十四、其他事项：

1.本责任书一式三份，养殖场业主一份，镇(办)畜牧兽医站
一份，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一份。

2.镇(办)畜牧兽医站联系电话：

3.县动物卫生监督举报电话：

乡镇(街道)畜牧兽医站养殖场(小区)

负责人(签字)：

挂牌兽医(签字)：责任人(签字)：

年月日年月日

备注：本责任书请各乡镇(街道)畜牧兽医站统一找各养殖
场(小区)业主签好后在2011年4月底前交县动物卫生监督所邓
坚强处存档。

质量安全的标语篇二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是生产力水平的综合反映，是市场竞争
力的集中体现，市消费者利益所在！

信誉市企业永续发展的根基，是诚信经营凝结的宝贵财富，
是消费者给予我们的无上荣誉！



为推动绥芬河工业出口工业产品质量进步，弘扬绥芬河工业
产品信誉形象，赢得全球消费者的'满意和信赖。

我们郑重承诺：“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
诚信经营成为全体员工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要求，承担产品全寿命周期的质量责任。
坚决抵制以次充好、虚假产品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追求卓越，坚持不懈地加强技术创新和
质量改进，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

面向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积极采用适宜的先进质量标准，
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自觉接受消费者、政府和社会监督，支持行业自律管理，将
履行质量承

诺、追求质量诚信作为企业发展不懈追求的目标。

某某

20xx年某某月某某日

质量安全的标语篇三

为保证畜产品质量安全，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崇
信县畜产品质量安全实施方案》的要求，我特向动物卫生监
督所作出以下承诺：

1、坚决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依法饲养、诚实守信，自
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卫生、符合
法定要求的畜产品，维护消费者权益。



2、保证按无公害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进行规范饲养，建立健
全真实、可信的兽药、饲料购进、使用等相关记录；遵守兽
药安全使用规定，不滥用兽药抗菌素药物，严格执行兽药停
药期的规定，以确保动物及其产品在用药期、休药期内不被
用于食品消费。

3、保证在饲养过程中坚决遵守国家有关禁止性规定：不使
用“瘦肉精”等违禁药物；不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添加农业
部、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176号公告所列药物
品种；不添加非物质添加剂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不使用人用
药品；不直接将兽用原料药添加到饲料和饮用水中或直接饲
喂动物；不使用未取得《动物源性饲料生产企业安全卫生合
格证》的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如肉骨粉、血粉、乳清粉等）。

4、保证在饲养过程中随时无条件接受畜牧管理部门开展的药
物残留检测工作，不销售含有违禁药品或兽药残留量超过标
准的食用动物及其产品。

5、随时接受畜牧行政管理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接受畜牧行政
管理等部门作出的整改意见或处理处罚决定，并欢迎社会各
界监督。

6、因本场饲养的动物及其产品出现的质量安全问题，愿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愿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承诺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月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由畜牧主管部门保管，一份由畜主
保管并张贴。



质量安全的标语篇四

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保证生产出的粮食符合质量安全，
特向社会做出承诺：

1、严格遵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确保在粮
食生产中，特别是水稻病虫害防治中不施用甲胺磷、对硫磷、
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铵等五种高毒高残留农药及其复配
制剂。

2、在粮食作物病虫害防治中，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农业部规定
的高毒农药替代品种和一系列低毒低残留农药，同时积极使
用对生态环境友好，无污染的生物农药，尽可能地减少农药
残留，提高粮食品质。

3、若不履行上述承诺，造成后果，我本人（单位）依法承担
经济和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日期;

质量安全的标语篇五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确保农产品流通安全，本市场(店)郑重承诺：

一、严格依照《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
律法规从事农产品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诚信经营，
保证所经营农产品的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二、具有与经营的品种、数量相适应的农产品包装、贮存等
场地且符合下列要求：



1、经营场所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定距
离;

2、经营场所与个人生活空间分开;

3、经营场所保持内部环境整洁;

三、具有与经营的品种、数量相适应防腐、洗涤以及处理废
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且符合下列要求：

1、设备及设施空间布局和操作流程设计符合规定，合理布
局;

4、容器、工具和设备与个人生活用品严格分开。

四、建立食品进货查检记录制度。

采购农产品时查验供货者的农产品合格的证明文件，并如实
记录农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
进货日期等内容，保存期限不少于二年。

五、所经营的下列农产品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定的要求。

1、蔬菜(含食用菌)、水果类——有机磷类、氨基甲酸脂类农
药残留，重金属含量符合质量安全要求。

2、畜禽类——不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及激素类。

3、水产类——甲醛、氯霉素及重金属含量不超标。

六、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1、创造条件设立检测室，配备配备符合检测要求的速测仪器
和专职的检测人员，适时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工作，并将检
测结果在醒目位置公示。



2、对获得国家无公害农产品(产地)、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
食用农产品，凭认证证书和专用标志直接进入市场销售;国外
入境上市农产品凭入境检验检疫证书入市销售。

3、对行业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的产品
和实行定点屠宰并取得检疫合格证的畜产品，实行索证抽检。

凭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近期产品检测合格证明和畜产品定
点屠宰印章、检疫合格证可以直接进入市场销售;无近期产品
检测合格证明的，进行现场抽检，合格后方可进入市场销售。

4、对来源于非认证基地的农产品并且未取得任何认证的产品，
实行现场检测，由市场开办者进行检测，经检测合格后，进
入市场销售。

5、不盗用、伪造使用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标示，以及
农产品产地证明。

七、实行不合格农产品退市制度

对检测不合格的农产品，禁止进入市场销售，进行退市、无
害化处理或销毁，并向农产品质量监管部门报告。

八、实行质量安全结果公示制度

应在场内显著位置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公示牌”，对进场
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农产品的品名、产地、质量安全状况等信息。

九、实行标识管理制度

制作不同标识牌，挂牌销售，推行产品分级包装和产地标识
管理。



标识牌要注明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产品质
量等内容。

十、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承诺赔偿消
费者损失，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十一、以上承诺如有违反，自愿接受农产品质量管理部门依
照法律法规给予的处罚。

承诺单位(盖章)：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为了贯彻实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湖
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的有关规
定，加强行业自律，规范流通领域的农产品经营行为，倡导
诚信和公平竞争社会意识，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加强行业自
律，规范流通领域的农产品经营行为，倡导诚信和公平竞争，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本超市郑重承诺：

一、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符合国家
标准。

质量安全的标语篇六

为切实做好20xx年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避免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结合本年度重



点工作任务，现与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签订安全生产工作目
标责任书。

(一)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主要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到
国家规定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二)认真配合国家和省有关质检机构完成蔬菜、水果、食用
菌等农产品农药残留例行检测抽检工作，突出重点产品、关
键季节农产品监测。

(三)加强对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
农产品的质量监管，落实企业第一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四)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培训工作。继续做好《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有关政策
法规及相关知识的宣传工作。全面加强执法人员培训，全面
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五)加大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力度，规范农业投入品生产、经
营和使用，使农药滥用和药物残留超标得到有效整治。

(六)督促指导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农产品
生产记录档案。

区农业局年底将对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农产品质量安全目标责
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如果表现突出，将予以表彰，如果
工作不力，将通报批评。

因履行职责不力，造成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或造成严重
社会影响的，依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本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责任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质量安全的标语篇七

南部县种植业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郑重承诺：

一、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和经
营。认真实施国家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严格产地环境
管理，自觉优化农产品生产环境。不断强化农产品生产过程
中使用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质量管控，加强农产品生产记录
管理或进货检查验收管理，依法做好农产品的包装和标识，
确保上市农产品质量安全。

二、保证在农产品生产经营中不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
入品，包括保鲜剂、防腐剂和添加剂。不经营不符合农产品
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

三、主动接受质量安全监管监测，积极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
可追溯体系建设，对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产品，主动召回销
毁，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积极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探
索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进一步规范农产品生产管
理，自觉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五、自觉接受消费者、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改进有
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措施。

承诺单位：（章）、单位法人：承诺日期：年月日联系电话：


